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檢討整筆撥款津助制度  

 
 
目的  
 
  本文件旨在提供有關檢討推行整筆撥款津助制度 (下稱

"津助制度 ")的背景資料，並綜述福利事務委員會 (下稱 "事務

委員會 ")就此課題所作的討論。  
 
 
背景  
 
2.  政府當局於 1994年委聘顧問，檢討社會福利資助制度。

根據於 1998年所得的結論，引入服務表現監察制度的建議普遍

獲得福利界別的支持。在社會福利署 (下稱 "社署 ")與非政府機構

的共同努力下，服務表現監察制度以《津貼及服務協議》和服務

質素標準的形式，於 1999-2000至 2001-2002年度期間分 3個階段

實施。津助制度於 2001年 1月落實推行。  
 
3.  根據津助制度，政府當局會按照以下方法，訂定每間

非政府機構的整筆撥款基準：把機構截至 2000年 4月 1日的認可

編制，乘以當時薪級表的中點薪金，再加上業界僱主平均須承擔

的 6.8%公積金供款。此外，政府當局會按每間非政府機構截至

2000年 4月 1日的實際在職員工人數，根據現行的資助模式，對

該機構在 2000-2001年度可在員工薪酬方面獲得的資助額作出

推算。由於福利界別關注到整筆撥款可能不足以讓非政府機構

在 薪 津 上 履 行 對 現 職 員 工 的 承 諾 ， 政 府 當 局 於 2001-2002 至

2005-2006年度推行過渡期補貼計劃，隨後又於 2006-2007年度向

非政府機構提供特別一次過撥款，以應付非政府機構對財政

資助的需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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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自 2007年 8月起，社會福利署署長重新召開整筆撥款

督導委員會 (下稱 "督導委員會 ")，以進一步改善津助制度及協助

非政府機構推行該制度。政府當局已按督導委員會的建議，推行

數項過渡紓緩措施，以進一步紓解非政府機構所面對的財政

困難。政府當局於 2008年 1月成立整筆撥款獨立檢討委員會 (下稱

"檢討委員會 ")，由來自不同背景的一名非官方主席及 4名成員

組成，負責評估津助制度的整體效用，以及找出有待改善的

地方。經諮詢福利界別的持份者、前線員工及服務使用者後，

檢討委員會於 2008年 12月向政府當局提交津助制度檢討報告

(下稱 "檢討報告 ")，並就如何完善該制度提出了 36項建議。  
 
 
事務委員會的商議工作  
 
實施津助制度及檢討委員會的建議的成效  
 
5.  福利界關注到，資源不足以解決非政府機構員工流失率

高、工資低，以及行政工作不斷增加的問題，對服務質素產生

不良影響；委員對此亦有同感。委員詢問，自 2000年推行津助

制度以來，政府當局曾否修訂非政府機構的經常性資助基線

撥款，以解決有關問題。政府當局表示，雖然政府當局沒有對

基線撥款作出重大修訂，但一直透過不同途徑向非政府機構提

供額外資源。舉例而言，當局向非政府機構提供的特別一次過

撥款，令非政府機構管理層能夠進行所需的調整，以便履行其

財務承擔及／或對員工的承諾。除此以外，政府當局推行了多

項過渡紓緩措施，以紓解非政府機構所面對的財政困難。此外，

社會福利發展基金 (下稱 "發展基金 ")將會涵蓋聘請人員替代參

加訓練的員工的費用，從而支持前線社工的培訓，提升他們的

技巧，以及改善提供服務的情況。再者，當局已獲獎券基金分

別提供 2億 7,800萬元和 3億 4,400萬元的撥款，於 2009-2010至
2011-2012年度期間，以及 2012-2013至 2014-2015年度期間，供

非政府機構聘請輔助醫療人員或僱用有關服務。  
 
6.  在 2009年 2月 9日的事務委員會會議上，委員獲告知，

政府當局原則上接納檢討委員會提出的全部 36項建議。事務

委員會通過一項議案，促請政府當局從速處理推行津助制度所

引起的問題，推行具體措施解決社福界同工不同酬、人手編制

混 亂 及 員 工 士 氣 低 落 等 問 題 ， 並 加 強 監 管 所 有 資 助 服 務 的

運作。委員要求政府當局定期向事務委員會匯報有關進度。  
 
7.  關於推行檢討委員會的建議，政府當局表示會按照原訂

的時間表：在 36項建議中，有 33項於 2009年年底前推行，其餘



 3

3項建議則於 2010年 1月推行。政府當局請委員注意，部分建議

(包括為非政府機構制訂《 佳執行指引》、為非政府機構提供

精算服務，以及設立 10億元的發展基金以資助推行培訓計劃和

提升能力的措施 )需要較長時間才可全面實施。政府當局會與於

2009年 4月重組的督導委員會緊密合作，確保此等建議可按檢討

委員會指定的各個目標落實推行。  
 
8.  部分委員質疑，檢討委員會的 36項建議能否有效處理

福利界別的問題及推行津助制度所引起的問題，特別是界別內

員工士氣低落、職員離職率偏高、服務質素下降，以及把員工

薪酬的上限設定為相應公務員薪級表的中點薪金、提供有時限

的僱傭合約等問題。這些委員認為津助制度本身成效不彰，並

促請政府當局詳細檢討該制度。  
 
9.  政府當局強調，當局同意檢討委員會的意見，認為津助

制度值得保留。該 36項建議互有關連且互補不足，可使該制度

更臻完善。政府當局會盡力與福利界別攜手合作，落實檢討報告

的所有建議，以強化津助制度。舉例而言，社署已增加評估探訪

的次數，並於 2009-2012年度的 3年監察周期內推行突擊巡查及

進行額外實地巡查，以就投訴進行調查。當局採用 "每十抽一 "
的原則，選取非政府機構進行評估探訪或突擊巡查。當局接獲

投訴後，會對非政府機構作進一步巡查。  
 
非政府機構的機構管治  
 
10.  委員關注到，政府當局會否制訂任何機制，以監察受津

助非政府機構的運作及運用撥款的情況。委員獲告知，在津助

制度下，非政府機構的管理層在財務及人力資源管理方面享有

靈活性。儘管如此，政府當局察悉非政府機構員工就非政府機構

的機構管治及管理提出的關注。福利界亦會根據檢討委員會的

建議，就各項管理事宜，包括人力資源政策、財務問責及機構

管治等，為非政府機構制訂《 佳執行指引》，並在有需要時

徵詢管理專家的專業意見。此外，發展基金的設立，將會支援

非政府機構 (包括其董事會成員和高層管理人員 )的培訓和專業

發展。據政府當局表示，對非政府機構的監察重點已由資源投入

轉移至服務的質與量。再者，受津助非政府機構須根據相關

《津貼及服務協議》，向社署提交周年財務報告。  
 
11.  大部分委員指出，《 佳執行指引》是檢討委員會為改善

非政府機構的機構管治和人力資源政策而提出的首要措施。

他們認為《 佳執行指引》應對非政府機構具有約束力，以確保

指引具有成效並獲非政府機構遵從。政府當局表示，有關遵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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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佳執行指引》的事宜，將會交由重組後的督導委員會在制訂

指引的過程中予以研究。政府當局又表示，若有非政府機構嚴重

偏離《 佳執行指引》載列的各項指引，以致影響服務質素，

當局會公布周知，從而向有關的非政府機構施加壓力。此外，

紀錄欠佳的非政府機構在競投新服務時亦會較為不利。 

 
非政府機構的財務及人手安排  
 
12.  委員深切關注到，受津助非政府機構保留過多儲備，

但其社工大多工資偏低，而且合約訂有時限。政府當局解釋，

非政府機構積存的儲備水平一直以非政府機構營運開支的 25%
為上限；任何高於上限而未使用的資助款額，均會在下一個財政

年度退還政府。在 2010-2011年度，非政府機構保留的儲備水平

已達 25億 3,400萬元。此外，非政府機構應把非定影員工的公積金

撥款及儲備全部指定用來支付這些員工的公積金供款。  
 
13.  部分委員關注到，部分非政府機構收到追加撥款後，並

沒有相應地作出與公務員一致的薪酬調整。他們促請政府當局

考慮施加明確的條件，規定根據公務員薪酬調整幅度發放的額

外撥款僅可用來增加非政府機構員工的薪酬。政府當局解釋，

非政府機構的員工薪酬架構已與公務員的薪酬架構脫鈎，故此

非政府機構在制訂其僱傭條款方面無須仿照公務員制度。儘管

如此，有關的額外撥款旨在用來調整受津助服務員工的薪酬。

社署已以書面方式提醒受津助非政府機構把額外撥款全部用於

受津助服務的員工身上，非政府機構亦已作出正面回應。社署

亦會透過進行資助審查，監察有關的資助是否用於按照《津貼及

服務協議》條文提供的認可服務。  
 
14.  為回應委員對受津助非政府機構保留過多儲備及薪酬

調整安排的關注，政府當局重申，督導委員會一直與福利界合力

就各項管理事宜，包括人力資源政策、財務問責及機構管治等，

為非政府機構制訂《 佳執行指引》。社署正就《 佳執行指引》

的制訂進行顧問研究，有關工作將於 2012年年底前完成。顧問

研究將會就《 佳執行指引》提出建議，以進一步諮詢業界。  
 
15.  部 分 委 員 又 呼 籲 政 府 當 局 考 慮 把 資 助 款 項 分 兩 筆

劃撥，即員工薪酬和其他費用，以回應非政府機構員工就薪酬

福利條件提出的主要關注。政府當局解釋，根據津助制度的

精神，在運用資助作員工開支及其他開支項目方面，受津助非

政府機構可靈活決定其本身的人手編制和薪酬水平。值得注意

的是，員工薪酬佔全部資助款項的比重甚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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向非政府機構提供精算服務  
 
16.  部分委員詢問，該項先導精算研究只涉及一間非政府

機構，理據何在。政府當局解釋，該項先導精算研究會以一間

每年獲發整筆撥款逾 500萬元的大型非政府機構為對象。有關的

非政府機構須在第二輪精算研究展開前 (暫定於 2011-2012年度

展開 )，與其他接受整筆撥款津助的非政府機構分享參與先導

研究的經驗。  
 
17.  委員關注到，精算服務如何能幫助參與先導研究的非

政府機構履行對定影員工的承諾，以及對於獲邀參與第二輪

先導精算研究，非政府機構有何反應。政府當局表示，為非政

府機構提供自願性質的精算服務，旨在評估有關機構是否有能

力履行對定影員工的承諾。研究工作於 2011年 8月完成後，當局

發表報告，總結該次先導研究的經驗，並提供其他資料，供福利

界別人士參考。有關的非政府機構接獲另一份報告，為其財政

平衡提供精算意見及建議。有見先導研究的正面經驗，社署於

2011年 10月邀請其餘的非政府機構參與第二輪先導精算研究。

社署將於 2012年年底前，委託顧問展開研究。於第二輪研究完

成後，社署會根據所得的經驗，考慮為非政府機構提供精算服

務的未來路向。  
 
 
相關文件 

 
18.  相關文件一覽表載於附錄，此等文件已登載於立法會

網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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議會事務部 2 
2014年 5月 8日  



附錄  
 

檢討整筆撥款津助制度  
 

相關文件  
 
 

委員會 會議日期 文件 

2004年 12月 13日  
(議程第VI項 ) 

議程  
會議紀要  
 

2005年 6月 2日  
(議程第 II項 ) 

議程  
會議紀要  
 

2005年 7月 11日  
(議程第 III項 ) 

議程  
會議紀要  
 

2005年 11月 8日  
(議程第 II項 ) 

議程  
會議紀要  
 

2006年 3月 30日  
(議程第 II項 ) 

議程  
會議紀要  
 

2006年 7月 10日  
(議程第 III項 ) 

議程  
會議紀要  
 

福利事務委員會  
 

2007年 6月 11日  
(議程第VI項 ) 

議程  
會議紀要  
 

福利事務委員會  
生事務委員會  

2007年 6月 25日  
(議程第 II項 ) 
 

議程  
會議紀要  
 

2007年 10月 29日  
(議程第 I項 ) 

議程  
會議紀要  
 

2008年 3月 17日  
(議程第V項 ) 
 

議程  
會議紀要  

2008年 5月 16日  
(議程第 IV項 ) 

議程  
會議紀要  
 

福利事務委員會  
 

2008年 12月 19日  
(議程第 I項 ) 
 

議程  
會議紀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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委員會 會議日期 文件 

2009年 1月 12日  
(議程第VI項 ) 

議程  
會議紀要  
 

2009年 1月 17日  
(議程第 I項 ) 

議程  
會議紀要   
 

2009年 2月 9日  
(議程第 IV項 ) 

議程  
會議紀要  
 

2010年 5月 14日  
(議程第V項 ) 
 

議程  
會議紀要  
 

2012年 6月 11日  
(議程第 IV項 ) 

議程  
會議紀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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